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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EDB(KGSD)/KE/1/24(C)  

教育局通函第 23/2017 號  

 

分發名單：  在 2017/18學年參加免費優質      副本送：各組主管—備考   

        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  

稚園班級的學校校監及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在二零一七／一八學年  

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  

提供一筆過啟動津貼  

 

摘要  

 本通函旨在通知在二零一七／一八學年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 (計

劃 )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 (以下統稱為幼稚園 )

有關提供一筆過啟動津貼 (津貼 )和相關安排。  

 

詳情  

 

背景  

 

2.  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由二零一七／一八學年起實施。隨着政府直接

向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提供資助，這些幼稚園須改善服務質素，加強行政、管理

及問責，以及制訂妥善並具嚴謹制衡的內部監察與匯報機制。為支援參加計劃

的幼稚園推展相關工作，政府會於二零一六／一七學年為在二零一七／一八學

年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提供啟動津貼。  

 

資格  

 

3.  所有獲批准在二零一七／一八學年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均符合資格獲發

啟動津貼。幼稚園不須另行申請。  

 

津貼額  

 

4.  所有參加計劃的幼稚園，不論規模大小，均需要一些基本資助，用以聘

用額外支援人員或僱用服務，以推展籌備工作。對於規模較大的幼稚園來說，

這些工作會較複雜，涉及較多的工作量。此外，計劃下的一些主要措施的籌備

工作會因應幼稚園規模較大而增加，因而需要較多撥款。舉例來說，為把師生

比例由 1:15改善至 1:11，學校或會因增聘教師而需要添置更多家具和設備。因此，

政府會同時按每所學校及按學生數目釐定津貼金額，以配合不同規模幼稚園的

需要，而每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所獲得的津貼以 300,000元為上限。津貼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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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如下：  

 

(a) 按每所學校計算  －  每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 200,000 元。就發放津

貼而言，不論一所註冊幼稚園在同一學校註冊下有多少個註冊校

址，會視為一所幼稚園計算；以及  

 

(b) 按每名學生計算  －  每名學生 800 元，並以二零一六／一七學年就

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的學生計算。就此，參加計劃的幼稚園的所有

註冊校址所錄取並就讀半日制及全日制／長全日制本地課程幼稚

園班級 (包括幼兒班 (K1)、低班 (K2)及高班 (K3))的合資格學生，將

會計算在內。  

 

運用津貼  

 

5.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應運用津貼以籌備由二零一七／一八學年起推行計

劃，用途可包括：  

(a) 制訂／加強校本行政程序和機制 (例如會計制度／指引、資產登記系

統、採購程序或處理人事事宜的政策／程序 )，以符合計劃下的要求。

教育局稍後會提供相關指引／範本；  

(b) 透過學校網站提供更多資訊以增加學校運作的透明度 (包括為有多元

需要的學童提供的支援，例如參與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 )；  

(c) 加強與家長 (特別是非華語學童的家長 )的溝通，例如，翻譯學校資訊

以符合有關收生安排指引的要求；或  

(d) 按需要購置家具／裝修校舍。  

 

6.  為完成上述第 5段所提及的工作，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可靈活運用津貼聘請

額外人手 (例如一名會計文員或行政助理 )、僱用服務、購置因改善師生比例而增

聘教師所需的家具及設備，或進行小型裝修工程。津貼不能用於與籌備推行計

劃無關的工作，例如增聘教師作課堂教學、支付日常維修保養費用等。在二零

一六／一七學年，這些開支應由學前教育學券計劃 (學券計劃 )下的資助及學費支

付，而由二零一七／一八學年起，則由計劃下的經常性資助支付。  

 

7.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須為其採購／聘任／競投安排負責，並確保公帑運用

審慎合宜。幼稚園須遵從教育局制訂的指引，並可因應本身情況，增補校本採

購／聘任／競投程序。就此，幼稚園應參考教育局網頁所載的最新《採購物品

和服務及聘用員工指引》 (http://www.edb.gov.hk/free-quality-kg-edu_tc)。  

 

發放津貼的安排  

 

8.  津貼會按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的學生人數發放。二零

一六／一七學年在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津貼會按幼稚園在二零一六年九月合

資格領取學券資助的學童人數發放 (幼稚園已經在回覆教育局在二零一六年十二

http://www.edb.gov.hk/free-quality-kg-edu_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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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六日發出有關「學生兌現學券資格紀錄 (08月至 11月 )」中確認有關人數 )。

至於在二零一六／一七學年不在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津貼會按幼稚園截至二

零一六年九月所錄取就讀本地課程幼稚園班級 (包括幼兒班 (K1)、低班 (K2)及高

班 (K3))的學生人數 (根據幼稚園就 2016學生人數統計向教育局提交的學生人數 )

發放。我們一般會在二零一七年二月向幼稚園發放津貼。為給予參加計劃的幼

稚園充分的時間和空間，在計劃推行的最初數年，因應需要規劃和修訂校本程

序和指引，幼稚園可使用津貼至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會計及審計安排  

 

9.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須在每年向教育局提交的經審計帳目中列出津貼的各

項收入與開支。校方亦須為這項津貼另設分類帳目，以分項形式記錄所有收入、

開支和盈餘／虧損。如有需要，幼稚園須向教育局提交此等記錄和相關收據／

發票，以供審核。提交帳目的規格會詳列於教育局每年發出有關提交經審核周

年帳目的通函。為協助幼稚園就津貼預備獨立的報表，我們稍後會將範本上載

到教育局網站以供幼稚園參考。  

 

10.  截至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或幼稚園停辦 /被撤銷 /自願退出計劃日期

(以較早者為準 )的任何未用餘款須退還政府。教育局會根據經審核周年帳目收回

津貼的未用餘款。如教育局發現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把津貼作非指定用途，幼稚

園便須按教育局指明的金額，把已領取的津貼悉數退回政府。  

 

11.  幼稚園如被撤銷參加計劃的資格，自願退出計劃或停辦，以啟動津貼購

置的物品須按教育局的安排處理。在一般情況下，幼稚園可把物品移交其他有

需要的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或在未能找到合適幼稚園接收物品的情況下，把有

關物品捐贈慈善機構。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應向接收物品的幼稚園或慈善機構索

取正式收據，並向所屬學校發展組或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提交收據的

經核證無誤副本，作記錄用途。  

 

查詢  

 

12.  如對啟動津貼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92 6364或 2892 6379與幼稚園特別職

務組聯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胡振聲代行 )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